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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830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32

號2-3樓

承辦單位：體育及衛生保健科

承辦人：賴虹羽

電話：07-7995678#3103

傳真：7406596

電子信箱：cat7769736@gmail.com
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鼓山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2月25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教健字第111314584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本市校園自111年3月1日調整防疫措施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一級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1

年2月25日記者會說明事項、本局111年2月9日高市教健字

第11130809400號函(諒達)暨111年2月10日高市教健字第

11130991400號函(諒達)辦理。

二、具有COVID-19感染風險者，不可入校：係指經衛生主管機

關或檢疫人員開立居家隔離通知書、居家檢疫通知書、加

強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、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等相關通知

之人員，並請協助向師生宣導。

三、因應疫情發展調整校內防疫措施，請貴校配合辦理：

(一)學校倘有一例確診個案，全校停課。

(二)社團、營隊、校外教學等活動：

１、經校內防疫會議評估疫情風險並確依最新之中央及本

市防疫規定落實各項防疫措施後，免報防疫計畫辦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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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

２、活動期間務必落實造冊、維持社交距離、佩戴口罩及

實聯制等，並留意景點、餐廳及住宿地點規劃、確實

執行人流管制等。

(三)班親會及家長座談會：參與者應配合實聯制、依規定佩

戴口罩，建議活動中禁止飲食，保持社交距離。

(四)個人衛生管理：

１、加強宣導師生同住家人如因有呼吸道症狀就醫，請主

動告知學校知悉備查。

２、注意親師生健康情形，出現發燒、呼吸道症狀、嗅味

覺異常或腹瀉者等疑似症狀，請立即就醫並不入校不

上班。

３、應每日定期師生體溫量測、手部清消及宣導個人應保

持良好衛生習慣，勤洗手、遵守咳嗽禮節。

(五)每日定期針對教室、各學習場域及相關盥洗等常用空間

進行衛生清潔及消毒，並視疫情增加清潔消毒頻率；另

常接觸面（如門把、水龍頭等）每兩小時仍至少消毒一

次。

(六)應維持校內學習場域及用餐環境通風良好；用餐時使用

隔板入座，用餐期間禁止交談，用餐完畢落實桌面清潔

及消毒。

(七)學校及幼兒園之課程及活動，仍採「固定座位」、「固

定成員」實施，並落實課堂點名，以作為日後疫調之參

考。

四、為提升疫苗保護力，維護師生健康，學校工作人員應盡速
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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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COVID-19第三劑疫苗完成接種。

五、校園開放事宜請依據本局110年11月5日高市教健字第

11038115700號函（諒達）辦理。

六、請持續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最新防疫等級及相

關措施辦理並落實自主查核，本局將不定期抽查訪視學校

相關防疫管理執行情形，並依指揮中心公告之疫情發展狀

況，滾動修正防疫管理指引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(全)、本市公私立幼兒園、高雄市立裕誠幼兒園、

高雄市立前金幼兒園、高雄市立鳥松幼兒園、高雄市立大寮幼兒園、高雄市立路

竹幼兒園、高雄美國學校、高雄馬禮遜美國學校、高雄日僑學校、高雄韓國學

校、道明外僑學校

副本：高雄市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流行疫情指揮中心、教育部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

教育署、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、本局高中職教

育科、國中教育科、國小教育科、幼兒教育科、資訊及國際教育科、社會教育

科、特殊教育科、人事室、督學室、秘書室、專門委員室、體育及衛生保健科

(均紙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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